


附件2
“跨省通办”全程网办操作指南（样本）


一、事项名称：排污许可证核发。
[bookmark: _GoBack]二、办理层级：市、县两级。
三、通办方式：全程网办。
四、申请条件：
【予以受理的条件】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
（四）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五）依法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其他排污单位。
五、办理材料：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1、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p.gov.cn）进行申请后，打印申请表；2、加盖单位公章；3、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私章）；
（二）有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承诺书（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p.gov.cn）下载打印，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三）排污单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的情况说明（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p.gov.cn）下载打印）；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p.gov.cn）下载打印）；
（五）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还应提供纳污范围、纳污企业名单、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材料（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p.gov.cn）下载打印）。
六、办理方式：
申请人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https://www.ahzwfw.gov.cn/），进入“跨省通办”服务专区，找到排污许可事项并进行线上办理。
同时，为便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众办事，该事项可通过异地代收代办方式满足群众异地办事需求。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就近到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专窗办理即可。
七、受理模式：
在线提交申请的，相关材料直接进入后台进行审批。
八、审核程序：
1.“受理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对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转来的申请人信息及材料进行初审。
2.符合条件、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3.经办机构审核，审核通过或不通过，由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予以告知。
4.审核通过予以业务办结。
九、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十、办理结果反馈：申请人可登录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查询办理结果。
十一、是否收费：否。



